
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聘请的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

项的处理》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对该非

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作如下说明： 

一、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涉及的主要内容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美尔雅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22 年 12 月 8 日与北京盛

达启辰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关于河北鼎森天然气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对河北鼎

森天然气有限公司现金投资 6,000 万,持股 10%。2022 年 12 月 30 日，子公司与

北京盛达启辰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增资扩股协议之解除（终止）协议》，终止

了该项投资，并另行签订《补偿协议》，收取相关资金使用的财务成本 200 万。

2023 年 4 月 25 日，子公司与北京驰赛远行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

议，转让上述股权投资款形成的债权。截止 2023年 4月 27日，转让款和相关资

金补偿款已收回。我们未能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证实该交易价格的公允性、

真实性及其商业实质。 

二、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上述审计意见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揭示了公

司面临的风险，董事会对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2 年度

财务报告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表示理解和认同。保留意见中涉及事项对公司

2022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三、消除该事项及其影响的具体措施 

1、组织公司董监高和相关管理人员深入学习《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 

公司质量的意见》、《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

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提高公司风险防范意识，

强化合法合规经营意识。 

2、不断完善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建立健全公司内部监督机制，提高公司风



险防范能力，保护公司资产安全，加大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监督检查力度，杜绝

该类事项再次发生，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和

健康可持续发展。 

 

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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